《昌乐县“十四五”妇女发展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昌乐县“十四五”儿童发展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风险评估报告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是我县决胜全面小康，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重要五年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，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，按照建设富裕和谐幸福昌乐的工作目标，全面开启昌乐高质量发展新局面，为妇女儿童全面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。新时代妇女儿童发展应继续坚持问题导向、需求导向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，科学规划新时代妇女儿童全面发展的目标任务，推动我县妇女儿童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。
“两个规划”的主要遵循和重点内容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对妇女儿童事业的全面领导。在内容上，“两个规划”框架均由前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、总体目标、发展领域、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、组织实施、监测评估六部分组成。在体例上，明确了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，使责权关系更加明晰。其中妇女发展规划分为八个部分，分别是：妇女与健康、妇女与教育、妇女与经济、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、妇女与社会保障、妇女与法律、妇女与家庭建设、妇女与环境；儿童发展规分为七个部分，分别是：儿童与健康、儿童与安全、儿童与教育、儿童与福利、儿童与法律保护、儿童与家庭、儿童与环境。

二、社会风险分析情况

（一）合法性

“两个规划”的编制程序符合昌乐县重大行政决策操作规程要求，保持与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密切衔接，保持与县委县政府发展目标和基本工作思路高度一致。

编制依据包括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省市“十四五”妇女与儿童发展规划、《昌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等。
在编制过程中，与涉及的46个成员单位、部门进行了座谈交流，并深入实施单位、镇村和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，通过昌乐政府网站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先后两次征求有关专家、成员单位的意见建议，不断充实调整完善内容。

（二）合理性

“两个规划”统筹县经济发展状况和财力负担可持续性，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充分回应妇女儿童关切，实事求是确定妇女儿童发展目标任务，合理设定约束性目标和倡导性目标，实现妇女儿童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“同频共振”。
（三）可行性

“两个规划”已经通过专家评审，对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研究，并充分考虑了各种制约因素，广泛征求了部门单位、专家、基层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，并制定了实施保障措施，符合广大妇女儿童的根本利益和诉求。

（四）可控性

“两个规划”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，我们将按照县委、县政府要求，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优化解决，切实保障规划的实时性。通过决策事项信息公开化、透明化，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，风险是可控的。

三、结论

经对该项决策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、可控性等方面可能的社会风险进行评估，该项决策在实施过程中，采取相应科学合理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，能够有效降低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、公共安全风险、生态环境风险、财政金融风险、舆情风险及其他风险，出现群体性事件、重大环境污染、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、区域性金融风险隐患、严重负面评价等的可能性很小，判定该决策风险等级为低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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